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三部分 专用条件

第二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及监理依据：

1、国家、地方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规范；

2、国家、地方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和施工规范；

3、工程监理合同和其他建设工程合同；

4、设计文件、投标文件工程量及清单；

5、国家、地方有关建设监理的规定。

第四条 监理范围和监理工作内容：

2025 年获嘉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基础设施(排水)项目监理。

第十条 委托人应提供的工程资料及提供时间：

开工前七日内提供规有关文件各一套。

第十一条 委托人应在 三天内对监理人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决定的事宜作出书

面答复。

第十二条 委托人的常驻代表为 。

第十五条 委托人免费向监理机构提供如下设施：无 。

第十六条 在监理期间，委托人免费向监理机构提供 / 名工作人员，由总监理工

程师安排其工作，凡涉及服务时，此类职员只应从总监理工程师处接受指示。并

免费提供 / 名服务人员。监理机构应与此类服务的提供者合作，但不对此类人

员及其行为负责。

第二十六条 监理人在责任期内如果失职，同意按以下办法承担责任，赔偿损失

〔累计赔偿额不超过监理报酬总数（扣税）〕：

赔偿金=直接经济损失×报酬比率（扣除税金）报酬比率同监理费率

第三十九条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、支付时间与金额，支付监理人的报

酬：

本项目监理合同酬金人民币 26280.00 元（小写），贰万陆仟贰佰捌拾元整（大

写）。支付方式：工程全部开工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50%，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

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100%。

监理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委托人开具并提供正规发票。



第四十条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当事人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协商

不成时，双方同意由仲裁委员会仲裁（当事人双方不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，

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，可向人民法院起诉）。


